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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开产管发〔2023〕26号             签发人：赵 浩

云南开远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关于

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产业园区厂房及其配套

设施PPP项目绩效评价整改的情况报告

根据《开远市财政局关于对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产业园区厂房及其配套设施PPP项目绩效评价情况的通报》，现就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产业园区厂房及其配套设施PPP项目绩效评价需要整改的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2020年3月，经开远市人民政府授权，开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开远市南洞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产业园区厂房及其配套设施 PPP 项目合同》，由南洞旅游公司负责本项目的投融资、运营和维护工作。根据《开远市人民政府关于红河州开远市产业园区厂房及其配套设施经营权转让完毕的通知》（开政发〔2020〕32号），开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正式将本项目特许经营权移交至开远市南洞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本项目于2020年8月24日正式进入运营期。

（二）项目实施内容
红河州开远市产业园区厂房、配套住房及商铺和开远市热电汽循环利用产业园厂房的出租、水电管理、蒸汽管理、物业的管理等工作。

（三）财政可行性缺口补助
根据开远市人大常委会和开远市政府批复，合作期内，政府履行对项目的可行性缺口补助责任及风险承担支出责任。2021年和2022年，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产业园区厂房及其配套设施PPP项目预算资金共计4,517.21万元（其中2021年2,353.46万元，2022年2,163.75万元），实际到位资金4,517.21万元。

    二、整改措施

根据《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产业园区厂房及其配套设施PPP项目绩效评价情况的通报》提出的绩效评价存在以下问题：
部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不到位，预算绩效管理意识有待提高。
1、绩效目标编制不完整

绩效目标不完整。编制的绩效目标仅对项目资金进行说明，缺少产出数量、质量、产出时效，以及项目预期效果和满意度方面的目标。

2、绩效指标名称不规范，指标不完整，目标和指标值不匹配。一是部分绩效指标名称不规范，例如社会效益指标“增加就业，缓解就业压力”。二是绩效指标不完整，缺少产出时效指标“设备维修及时率”，产出数量指标缺少项目运行维护相关的内容。三是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值不匹配，绩效目标中可行性缺口补助为2,163.75万元，但绩效指标可行性缺口补助金额为2,817.21万元。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部门绩效管理理念还未深入，预算绩效管理主体意识不强，部门未将预算绩效管理作为加强预算管理，提升资金使用绩效的有效管理模式，绩效管理工作大都为被动应付，存在被财政推着走的情况。二是部门内部协调机制不完善，绩效自评工作主要由财务处室牵头完成，各相关业务处室配合工作不积极。
针对项目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结合云南云岭天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绩效评价报告，本单位在编制2024年部门预算时，压实工作责任，申报2024年本项目的项目绩效目标时，重新设定项目的绩效目标，规范绩效指标名称，完善绩效指标，确保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值相匹配，使项目各个绩效指标值，具有考核性、可衡量性。

三、整改结果

（一）按照要求完善设置2024年《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产业园区厂房及其配套设施PPP项目绩绩效目标表》。以真实全面的反映项目实施期内应达到的绩效目标，全面客观的评价项目绩效情况。

（二）提高绩效目标编制人员水平。对编制绩效目标的人员进行培训，明确绩效目标的编制及审核要求，并提供绩效目标编制模板，加深编制人员对绩效目标的理解，掌握编制方法，规范填写绩效目标、绩效指标、指标值、度量单位、指标类型等，切实提高绩效目标编制水平。
附件：1、2024年《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产业园区厂房及其配套设施PPP项目绩绩效目标表》
云南开远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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